
关于筹备成立研究生会的请示

校党委：

我校 2011 年获批“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计划”试点

单位以来，目前在校研究生（含联合培养）已达 110 人，预

计今年 9月将达 160 余人。根据《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》，

结合研究生分团委的工作实际和广大研究生的意愿，决定筹

备成立研究生会。校研究生会是在我校党委和湖北省学生联

合会的领导下，在校团委指导下，依照法律、学校规章制度

和自身章程，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研究生群众组织。

研究生会的成立工作应在研究生分团委的具体指导下，

经广大研究生自下而上的推选，成立筹备工作组，负责研究

鄂经院团字〔2014〕6号



生会的具体筹建工作。

妥否，请批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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